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 

107 年度學生學習-親子水資源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要點。 

(二) 臺北市 107 年度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教學品質計畫。 

(三)臺北市 107 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運作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進行水資源課程並實作體驗式水資源教學活動，增進教師推動水資源教育之興趣及提昇體驗

式教學活動規劃能力。 

(二)結合市政政策，使用公共運輸~藍色公路遊程，體驗整治後之淡水河自然生態之美，增進參

加學員愛水護河之情操。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臺

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四、實施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07 年 7 月 5日上午 8:30 至 16:00。 

(二)地點：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小、大稻埕碼頭 

五、參加對象、人數與錄取方式： 

(一)本市國小一至五年級學生由家長或師長帶隊，每隊 2~4 人參加，共 80 名，需經由學校核章

始完成報名作業。 

(二)本活動將於 107 年 6月 15 日(五)前截止報名，6 月 21 日(四)電腦抽籤，並於大佳國小網頁

http://www.djes.tp.edu.tw/公告錄取名單。 

六、研習內容 

(一)實施方式： 

1.水資源相關課程講座。 

2.簡易水質過濾器 DIY 及水質監測體驗學習活動。 

3.藍色公路生態、人文導覽解說活動。 

(二)活動程序表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座或主持人 地點/備註 

08：30~08：50 大龍國小四樓視聽教室報到 曾建富主任、曾志永主任 大龍國小 

http://www.djes.tp.edu.tw/


  (三)報名方式：請有興趣之組隊教師或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員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http://insc.tp.edu.tw)網路報名，額滿為止；需經學校行政程序完成薦派，始完成報

名程序，凡經錄取參加老師請學校核予公假派代，當日實際完成研習者，則核予 6小時環

境教育研習時數。 

  (四)注意事項： 

  1.研習時，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環保筷。 

  2.下午屬外埠參訪學習行程,請學員穿著輕便服裝，並視當天天氣狀況自行準備防曬或避 

    雨裝備。 

  3.如遇颱風，活動順延一週，藍色公路行程取消，其餘課程照常進行。  

  4.本活動搭乘交通工具行程部分具有基本保險保障，其他戶外行程部分，請視需要自行投 

    保意外及醫療險。 

七、經費來源與概算 

    由教育部精進計畫及臺北市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項下經費支應。 

八、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政策推動：檢討符應環境教育政策發展。 

  (二)在地與未來：針對是否課程是否兼顧在地(臺北地區)與未來發展性。 

  (三)意見回饋：回饋表包括活動內容、講座講述、場地、服務品質等向度，統計分析參加人

員意見，做為活動修正參考。 

九、預期成效 

  (一)提昇環教推動夥伴教師水資源相關專業知能及教學設計能力。 

  (二)結合市政環境政策建設成果參訪、深化參與教師推動相關環境教育之熱情。 

十、本計劃經報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08：50~09：00 開幕 吳政哲校長、吳美麗教授 視聽教室 

09：00-09：50 認識水資源 臺北市國小環教輔導小組 視聽教室 

10：00-10：50 自製環保濾水器 臺北市國小環教輔導小組 分六小組 

11：00-11：50 水質監測試劑操作教學 臺北市國小環教輔導小組 分六小組 

12：00-12：30 午餐 臺北市國小環教輔導小組  

12：30-13：30 孔廟、保安宮人文導覽解說 外聘講座 分兩組 

13：30-14：00 搭車至大稻埕碼頭 A、B車 分兩組 

14：00-14：40 淡水河水質檢測實作 臺北市國小環教輔導小組 大稻埕碼頭 

14：40-15：40 藍色公路生態 外聘講座  

16：00- 賦歸  返大龍國小 

http://insc.tp.edu.tw/


附件 

「107 年度學生學習-親子水資源教育體驗學習」活動報名表 

校名：      區         國小  

學校承辦人：                       聯絡電話： 

報名學生、家長資料：(共    人，每隊 2~4 人參加) 

帶隊師長或家長

姓名及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用餐/其它特殊聯繫 

   手機： 

電話： 

□葷 □素 

   手機： 

電話： 

□葷 □素 

   手機： 

電話： 

□葷 □素 

   手機： 

電話： 

□葷 □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本表填妥後，請 6 月 15 日前，以聯絡箱、email 或傳真等方式回傳本活動負責人：

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小輔導主任曾志永。              

聯絡箱：035    email：djes0522@gmail.com  傳真：02-25024356 

聯絡電話：（02）25035816 轉 103 

mailto:djes0522@gmail.com

